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本

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公司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在为公司服务

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较好的履行了双方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了公司

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公司出具各项专业报告客观、公正。公司聘任其为公司

审计机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经全体独立董事认

可，同意将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二、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规模和建设期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

用用途的事前独立意见 

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为新建 650 万片“中大尺寸智能

终端触控显示器件项目”，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同时结合项目进展及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公司拟调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规模和建设期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经全体独立董事认可，我们认为公司此次调整确实反映了公司投资项

目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谨慎发展的投资战略，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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